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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0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7 月 11 日和 7 月 12 日，你公司先后披露《关于与重整

投资人签署<重整投资协议>的公告》和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统

称《重整方案公告》），公告内容显示你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股为基数，

按照每 10 股转增 13.6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共计转

增 13.10 亿股，其中 7.75 亿股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，5.35 亿股用于清

偿你公司及协同重整的核心子公司债务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

司征询管理人意见后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《重整方案公告》披露，立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立

马车业集团”）及其联合体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，将合计向你公司出

资 7.05 亿元，受让 7.75 亿股转增股票，受让股票的成本价为 0.91 元

/股。重整投资协议签署前一个交易日，你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3.01 元/

股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请结合立马车业集团的主营业务及其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相

关性，核实说明立马车业集团作为重整产业投资人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重整完成后是否有调整你公司现有业务的安排及其对你公司生产经

营的影响，以及立马车业集团在你公司重整完成后是否有更名、迁址、

管理层调整、章程修改、员工优化等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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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结合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补充说明立马车业集团和其他重

整投资人受让你公司转增股份的作价依据、计算过程及其合理、公允

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（3）说明重整投资人出资的资金来源，以及重整投资人之间是否

存在就本次出资行为进行财务资助的情况。 

（4）进一步说明认定重整投资人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依据，

是否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.《重整方案公告》披露，立马车业集团作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你

公司为主体投资建设电动车智能制造产业园集群、向你公司注入电动

车资产和支持你公司获得总额不低于 10 亿元的多种形式融资等承诺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立马车业集团是否就上述承诺事项出具书面承诺函，相

关承诺是否可变更或撤销，违反相关承诺将承担的具体责任，以及违

反承诺是否影响重组计划的执行。 

（2）说明投资建设电动车智能制造产业园集群的具体安排，是否

为新设主体开展建设与经营，预计建设周期和建设完成的认定标准，

建设周期和建设完成认定标准是否完成由立马车业集团决定，以及相

关业务净利润的具体计算与确认规则，是否需扣除与立马集团及其关

联方进行关联交易产生的业绩。 

（3）说明立马车业集团将持有或控制的部分电动车资产注入上市

公司是否已有具体方案，采用分步注入电动车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相关安排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与立马车业集团存在同业竞争，以及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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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完成资产注入，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。 

（4）结合立马车业集团的资金状况、授信情况和融资能力，说明

其支持你公司获得融资的具体方式，以及相关安排是否可行。 

（5）结合立马车业集团的经营与财务状况，说明相关承诺的可实

现性，立马车业集团是否具有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，是否已制定明确、

可执行的履约保障安排，以及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你公司自身合

法权益。 

（6）结合前述情况，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承诺履行风险。 

3.《重整方案公告》披露，深圳众享出行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深圳众享出行”）作为产业投资人，将为你公司在新国标电动自

行车用锂电池、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充电器、VCU 智能中控产品和两

轮电动车用充换电设施等领域展开合作提供相关的产业资源。请你公

司说明深圳众享出行提供产业资源的具体形式与安排，是否有明确的

认定标准，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认定其获得转增股份的定价水平与其提

供的资源贡献是否匹配。 

4.《重整方案公告》披露，你公司预计债权包括暂缓认定债权和

未申报债权，涉及投资者索赔形成的债权。请你公司说明对于投资者

索赔形成债权的具体处理安排，以及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小投

资者合法权益。 

5.《重整方案公告》披露，债权人放弃领受的偿债资产或按照本

重整计划预留的偿债资产在清偿债权后仍有剩余的，由你公司自行处

置。请你公司说明对于未能受领或仍有剩余的转增股份的处置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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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7 月 20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